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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發布令影本（含行政規則）  (110102800015_0112645BA0C_ATTCH9.pdf, 
　　　110102800015_0112645BA0C_ATTCH10.odt, 
　　　110102800015_0112645BA0C_ATTCH1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金補助及融資要點」，名稱

　　　並修正為「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金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本

　　　部於中華民國110年10月28日以臺教技（二）字第

　　　1100112645A號令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令影本（含行政

　　　規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law

　　　.moe.gov.tw）下載。

  二、若對本行政規則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

　　　司（電話：02-77365424）。

正本：各私立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會計處、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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